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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赫费以诸多经典政治哲学，特别以康德政治哲学为理论向导，在顺应由全球化所引起的外在因素的变化

情况下建构起了其政治哲学。他致力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正义理论的新模式，即交换正义，以为现代法和

国家的合法性奠定理论基础；他倡导政治哲学的原教旨主义，以为自由创造先决条件。他在全球化语境

中拓展了康德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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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öffe took many classic political philosophies, especially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the theo-
retical guide, and constructed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of external 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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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He is committed to constructing a new model of a new theory of jus-
tice, namely exchange justice, to la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modern law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state. He advocated fundamentalism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created prerequisites for free-
dom. He expanded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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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奥特弗利德·赫费(Otfried Höffe, 1943-)是当代德国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家。他的政治哲学克服了法

和国家实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对立，在基础哲学的层面上构建了与功利主义相反的正义新范式，提出

了世界共和国的构想，回答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存的正当形式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对赫费政治哲学

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他对政治哲学思考作一探析。 

2. 赫费政治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 50 年代，政治哲学在西方经过长期的不景气之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实早在 17、
18 世纪其兴盛时期，已露出了此种结局的端倪。崇尚理性的康德主义没法与日趋强大的法实证主义相抗

衡。黑格尔的思辨诠释学消融在哲学史和人文学科的自我理解中[1]。在科学理论的激发下，反对抽象的

论证体系及先验哲学的呼声日趋强烈。近代初期，以科学理论为导向的方法论左右了近代哲学的走向，

并在实践哲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导致了近代哲学中的反思性日趋减少。近代哲学转向澄清自然科

学的基本概念，反对实践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 
此外，逻辑经验主义也强化了由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思想意识所致的政治哲学的边缘化。在分析哲

学的范式中，不存着任何实际的政治理性的话语空间。实证主义认为，借助语言分析，可以澄清哲学混

乱，清除“无意义”的纠纷，由此否定了哲学在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摧毁

了任何一种合理地探讨政治哲学理论问题的基础，使人们没法再有意义地探寻正义原则、国家权威以及

公民义务的规范性基础。盛行的科学主义又使得实践理性丰富的阐释路径变得枯萎，它被简化为经验与

技术的原因，并赋予实际思维中的效益绝对的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着哲学思维地盘的牛津日常语言哲学亦不利于政治哲学的再生。它从方

法论层面诋毁政治哲学，用另一种论证方法剥夺了政治哲学的论说能力。虽然它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还

原主义教条，但基于其同义反复的、尚未超越语言的实际运用视野的认识论方案，亦没法复兴政治哲学

传统中那种规范性的阐释方案。 
然而，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政治哲学为捍卫其方法论而进行了自卫，果断摆脱了语言分析哲学的方

法论，为维护学术上的生存权利而拚搏。由于摆脱了分析范式狭隘的认识论方案，政治哲学重新获得了

对自身阐述能力的信赖，并尝试更新自我理解。在此过程中，政治哲学深受近代从霍布斯至康德的政治

哲学的论证模式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乐意接受同时代社会科学的问题取向、方法论及认识论，由此重

新回归到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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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的复兴由一本书所引发，即 1971 年出版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此书中，罗尔斯充分吸

取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宝库中的方法，大量使用了决策论与博弈论，大胆地重振了那些以前所信赖的

东西，并把它们纳入哲学的规范性基础，富有想象地改进了为人熟知的概念及论证形式。虽然罗尔斯没

有在政治哲学中为革命性的范式转变铺平道路，但他复兴了近代政治哲学中早已被摈弃了的，且被尘封

在精神科学档案馆中的古典契约论的论证范式，并借助博弈论及决策论使其具有了新样式，从而再次为

政治哲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并为政治哲学系统的理论推理奠定了一种稳固的范畴框架，成功地将正义

再次成为社会政治领域的核心理念，并使对此的讨论达到了一定的历史深度。可以说，罗尔斯回归到了

近代阐释思维的繁盛时期，建构了一种正义论，并把它作为组织良好社会的规划加以运用。随着由罗尔

斯推动的政治哲学的复兴，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再次崛起，也使理论家们重新认识到，只有法和国家达到

正义的程度，才是理论论证所要达到的实践效果。 
此外，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引发了哲学、伦理学思潮的重要转向：即由

形式问题转向实质性问题；由怀疑和否定转向重新肯定；由实证性转向思辨性。此种转变堪称是对十九

世纪及其以前的哲学伦理学传统的复归，亦是对康德、密尔等为代表的哲学传统的回归。 
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从哲学层面鼓舞了许多人。短短几年中，出现了许多独特的高品位的政治哲

学巨著：《正义论》出版后的第 3 年，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s)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Anarchy, State und Utopia)一书。一年后，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s)出版了《自由的界限》

(the Limits of Liberty)。1980 年，布鲁斯·阿克曼(Bruch Ackerman)的《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问世。罗尔斯的学生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出版了一本独具挑衅性的书《平等

与偏倚性》(Equality and Partiality)。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赫费于 1987 年出版了其政治哲学的第一部巨著《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

的批判哲学之基础》(以下简称政治的正义性)。政治的正义性问题是法和国家的道德观念问题，也是自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所思考和论证的核心问题。对政治正义性问题的讨论主要从哲

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进行，以建构哲学的法和国家伦理学。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的出版，使得规范伦

理学重新振兴，社会制度的正义问题重新成为法和国家的核心问题，但并没有消除正义的争论。而赫费

的《政治的正义性》一书旨在构建一种全新的正义理论的新模式，即交换正义，论证现代法和国家的合

法性基础。有鉴于此，可以说赫费的《政治的正义性》和罗尔斯的《正义论》是研究政治的正义问题的

双子星座。 
赫费政治哲学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为出版于 1999 年的《全球化时代的民主》。该书的核心为建立一种

规范的，即法道德的论证，对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些重大基本问题进行哲学、伦理和法三者统一的深层

次思考，针对全球化引发的问题，论述一种合法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 
赫费政治哲学的第三部巨著为出版于 2004 年的《经济公民、国家公民与世界公民：全球化时代的政

治伦理学》。该书集中阐述了共同体中的责任主体，即三种公民角色与责任以及当代公民社会的特征，

体现了赫费关于全球化时代政治伦理的新观点。 
以上三部著作环环相扣，以这三部著作为轴心，赫费构建了其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 

3. 赫费对政治哲学之思考 

在《政治的正义性》的导论中，赫费这样写道：“尽管我们从法和国家的经验中已如此地熟悉正义

观点，但政治的正义性哲学却沾染着某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因为借助国家强权赋予我们这个社会以强制

规范的法，是由一些实证的法律(包括宪法条文)所构成的，这些法律产生于实证的、也就是议会的决议程

序，并由实证机构即执法部门执行，在有争议时则通过其他的机构途径，也就是说通过法院来解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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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和国家制度表现出一种由纯实证准则、机构和强权等组合起来的构架。在精简的、无限制实证构

架中，诉诸超实证的批判机构便失去其意义。由此看来，正义观点在政治上失去了生存的余地，对现代

共同体来说，它成了乌托邦”([2], pp. 5-6)。 
赫费的这一说法乍一读着实令人感到有些诧异。政治哲学从一开始便选择正义概念作为规范的指路

明灯。“正义”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求和统一口号。“正义”放在每个人的嘴上，社群主义及女权主义

抨击自由主义时，也从批判正义范式着手[3]。 
笔者认为，赫费将政治的正义性哲学称为沾染着某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赫费

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探究哲理。在他看来，对于德语文化圈的政治思维而言，哲学的反思及推理形式以

及规范性的论证范式早已变得陌生。政治思维已适应了民主宪政国家的现实。在偶尔进行反思时，也是

充分运用政治学及国家学说中实证科学方面的资源。在这一国家利益至上论的及实证主义的氛围中，政

治哲学确实是不合时宜的。在对政治自由秩序的基本原则进行规范性辩护时，它也是依附于牢固地被编

织起来的推理链。 
那赫费心目中的政治哲学该是如何的呢？赫费认为，不应将正义仅仅视为一些合乎规范的偶然现象，

而是应让正义问题成为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政治哲学在为高度发达的合作共同体设计分配方案前，

必须揭示国家及法律的正当理由。政治哲学在探讨一个市场经济写就的社会分配问题前，必须再次审阅

脱离自然状态的进程史，必须思考一下，除了可对明智进行惯常的功能主义解释外，是否也能对社会做

出高度合法性的解释。赫费于是便脱离了美国政治哲学根深蒂固的话语空间，致力于正义伦理的一种基

础哲学的激进化，此种激进化凸现了政治的基本维度。 
此外，赫费认为，政治哲学应探讨如何合理限制国家权力，应关注强制及统治合法性问题。所有的

自由主义者原本就对统治极为敏感，对最低限度的国家权力感兴趣，因而他们如赫费那样，致力于合理

限制国家权力，如致力于探讨自由及财产权的自由主义者，根据洪堡有关国家的著名论断来勾勒其政治

哲学。诺齐克及布坎南等主张从研究国家着手，研究政治哲学，在脱离自然状况历史的情况下，提出了

国家行为的规范性原则，在驳斥无政府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合法的自由秩序构想。 
赫费强调，政治哲学为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奠定基础时，应从双重意义上理解此项奠基性工作：一

方面，为避免评估过于表面化，寻求一个基础即可，无需寻求庞大的体系。另一方面，应实实在在地讨

论最为根本的基础，没有此种基础，对特定的正义原则的论证在哲学上便不能令人满意。 
在政治哲学的方案设计和体系定位方面，赫费与美国哲学中的自由主义相似，具有美国哲学反功利

主义的色彩，主张一种非本体的自由主义[4]。在政治哲学的推理理论方面，如同罗尔斯的《正义论》，

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布坎南的《自由的界限》以及阿克曼的《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

赫费将政治的正义性与近代经典的政治哲学的概念形式及论证模式相关联，以研究及承续霍布斯、洛克

及康德所进行的基本讨论，重新审核以往的思想实验对自然状况及契约论所作出的不同寻常的阐释，在

现代日益明显的去道德化的情况下，强调需要给政治哲学提供某种道德基础，检验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

所采取的现代典型策略的依据，强调政治哲学应该以契约主义的范式为定位。 
赫费还倡导政治哲学的原教旨主义，不过这是一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其志向为在现代政治文化的

自我理解中，挖掘出一些最基本的理由，以为自由创造先决条件，进而尽可能为国家的正义秩序奠定一

个符合逻辑的有效基础。罗尔斯、德沃金及阿克曼(Ackerman)沉湎于烦琐的论证方法，将现代政治的因

果理论描述得极为复杂，异乎寻常地解释原始状态与契约，而赫费为有理有据地阐述其政治正义性理论

的自然法的合法基础，最终只用了三种构想：分配性利益的构想、超验利益的构想及交换正义的构想。

它们构建了具有规范性的人权的有效尺度。此种尺度一方面出于法律内在的缘由而要求一种制度化，另

一方面，表述了国家实施强制约束力的合法条件，如在契约论的传统中，统治的合法性与对统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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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此种论证无论从设计还是从内涵而言，均是典型康德式的：“若人类共同生活取一种合法形式，

那么，它首先必须具有法的特征；其次，法必须达到正义的质量；再次，公正的法要起到保护公共法律

制度、从而取(正义)国家的形态”([2], p. 11)。 
赫费还强调，政治哲学应聚焦于解释强制权限这一问题。强制限制了行为自由，这对被限制者来说

是不利的，因而需要合法化。具体说来，赫费用三个层次来论证强制权限：第一，对被限制者而言，社

会强制的存在比不存在更具优越性；第二，法和国家形式比非政治的形式更有助于被限制者；第三，一

定的法和国家形式比其他的社会形式更有利于公民的利益，能够被公民所赞同，起码是公民没有理由加

以拒绝。可以说，强制哲学的原教旨主义构成了赫费政治正义构想的基础。他从统治类型及制度层面解

释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用强制授权的执法主管当局迎对一种倡导个体主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

但这不可以说，必须重返霍布斯的极端主义，亦不可以说，必须把政治哲学作为法的强制哲学。 
总体而言，赫费对政治哲学的论证呈现出三大特点：第一，赫费对政治哲学的论证是深层次的，他

将政治哲学的主张构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第二，赫费对政治哲学的论证是理性的，他在证明政治哲学

的观点时始终诉诸公共的理性；第三，赫费对政治哲学的论证是道德的，他在对于政治哲学的论证中最

终诉诸的是道德理由。 
在全球化时代，虽然单个国家依然存在，且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的权力实际上受到了削弱，

这一事实对政治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有鉴于此，赫费指出，政治哲学必须承担起构建一种全球政治新

形态之任务。笔者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它是由政治哲学的特点所决定的，自政治哲学在雅典萌生以

来，它就是一种实践哲学，价值理论是其基础。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人们所追求的政治价值是

不一样的。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要把所追求的诸如自由、平等、权利、公共利益等各种价值协调起

来，使之成为一种体系。但政治哲学的意义及重要特点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同过去一样明显，所有的政

治行动均受某种更好或更早的思想的引领，而更好的思想便隐含着关于善的思考。 
可以说，在赫费对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所作的独特思考的影响下，人们会逐渐懂得人类

政治生活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不再会以种种别的不当的观念来衍化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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